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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讓你重返花樣年華 

你想知道美麗的秘訣嗎？ 

讓我們一同探索「面膜」的秘密！！ 
 

壹、 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自 2015 年起推動製造業之「物質流成本分析」輔導，這項

輔導的重點是：學習「物料循環省大金」技術邁向循環經濟。 

工業局以物質流成本分析技術輔導的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於面膜

材質之研究開發，素有「隱形冠軍」之美譽，藉由MFCA之導入，讓廠內損耗

減少、成本降低，創造客戶、員工、股東三贏之局面。 

4 年多來工業局已協助 27 家廠商導入「物質流成本分析」，共減少成本

5.6 億元，成果卓著足為模範，且也取得 ISO 14051 證書。 

新的好技術，該與產業分享！為推廣並促進國內廠商對「物質流成本分析」

的認識，工業局爰辦理物質流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動，冀望實地觀摩模範廠商

之導入過程，增進參與者對物質流成本分析之體認並見賢思齊，邁向綠色的永

續經營。 

此次物質流成本分析現場觀摩活動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

院執行，全程完全免費，誠摯邀請您一同共襄盛舉。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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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貳、 活動資訊 

1、 本觀摩活動時間/地點 

參訪日期 參訪工廠名稱 觀摩重點 

108.10.25(五) 

下午 13:30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東明里下浮尾 119-1 號) 

 工廠推動物質流成本

分析經驗分享 

2、 參加對象：歡迎製造業廠商、企業經營者及對物質流成本分析議題有

興趣者報名參加（產業界優先）。 

3、 參加人數：名額為 30人，同一企業、機關團體及單位報名限額 2

名，若人數過多，為使更多廠商進行觀摩學習，將協調參與人數。 

4、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額滿為止，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5、 交通方式：活動當日全程以遊覽車於定點接送。 

參、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活動內容 

13:00 - 13:10 集合 報到 
-「高鐵苗栗站-1 號出口」集合 

- 自行前往者 13:20 於工廠門口集合 

13:10 - 13:30 前往麥世科公司 車程 

13:30 - 13:35 麥世科長官致詞 麥世科長官致歡迎詞 

13:35 - 13:40 工業局長官致詞 
- 經濟部工業局長官致詞 

- 工業局致贈感謝獎座 

13:40 - 14:10 工廠簡報 
- 推動物質流成本分析緣起、過程及效益分享 

- 說明參訪動線與注意事項 

14:10 - 15:00 工廠實地觀摩 
- 依參訪動線觀摩/解說物質流成本分析跡相關

作為 

15:00 - 15:10 中場休息 - 休息及交誼時間 

15:10 - 15:30 雙向交流 Q&A - 意見交流及合影 

賦歸 

※主辦單位依實際需要，有保留本議程內容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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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活動注意事項： 

1、 請參與人員務必準時於集合地點集合(逾時不候)，並確實配合本活動

之安排，如有特殊需求或狀況需協助者，敬請提早告知。 

2、 集合、賦歸(解散)時間與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10/25(五) 13：00，於高鐵苗栗站 1 號出口。 

賦歸時間地點：10/25(五) 16：00，於高鐵苗栗站 1 號出口。 

3、 個人貴重物品如手機、相機等，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 

4、 為尊重受參訪工廠，於參訪期間切勿自行拍照、攝影或任意脫隊，活

動照片後續將由工研院統一提供給本活動之參與者。 

肆、 報名及聯絡方式： 

1、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或 e-mail 報名 (詳見報名表)  

 線上報名(https://ppt.cc/fuvKQx) 

 或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後附)E-mail 至下方聯絡信箱 

備註1: 因名額有限，將依收到報名表之先後順序安排，額滿即截止 

備註2: 報名成功者，工研院將於活動前 3 日，以 e-mail 方式寄發「行前通知」。如未收

到，請主動來電洽詢。 

備註3: 為維護活動品質與參與人員之權利，本活動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備註4: 主辦單位保有篩選名單之權力。 

2、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絡窗口：范小姐/ 王小姐 

 聯絡電話：03-5912883/03-5913286 

 電子郵件：meijyunfan@itri.org.tw / tinawang@itri.org.tw 

 

  

https://ppt.cc/fuvK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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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伍、 報名表 

 
 

公司名稱  

地    址  

參加者姓名 職稱 聯絡資訊 
基本資料 

(此活動將為您投保平安險，請務必提供) 

餐飲 

(葷食/素食) 

  

辦公室電話(含分機)： 

 

手機： 

E-mail：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辦公室電話(含分機)： 

 

手機： 

E-mail：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    年    月    日 
 

※因此活動為統一搭乘專車前往，我們將為您投保旅遊平安險，故請務必提供身份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

俾利作業。 

※報名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如無法全程參與者，請於參訪活動前 3天（工作天）電話告知本

院人員，取消此次參訪活動，報到未到者，將取消之後報名之資格，敬請見諒。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E-mail 後請電話確認。  
※請報名者請以正楷書寫並詳實填寫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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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經濟部工業局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告知事項 

 

經濟部工業局（下稱本局）為了執行「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動計畫政府」，將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下稱個資），謹先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目的：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二、個資類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 

三、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四、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及本局辦事處所在地區。 

五、利用者：本局及其他與本局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六、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

利用之。 

七、您得以書面主張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承辦人員(電話：03-5912883；E-mail：meijyunfan@itri.org.tw)范小姐聯繫，本

局將依法進行回覆。 

八、您若不簽署本告知暨同意書，本局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九、對本局所持有您的個資，本局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7 日 

 

 

 

□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工業局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的個資。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達。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mailto:meijyunfan@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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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暨同意書 

告知事項 

 

經濟部工業局及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為了執行【製造業產品環境足跡與資源永續推

動計畫政府】，將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下稱個資），謹先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目的：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二、個資類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 

三、利用期間：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四、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及工研院駐點及辦事處所在地區。 

五、利用者：經濟部工業局、工研院及其他與經濟部工業局或工研院有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

關。 

六、利用方式：在不違反蒐集目的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

利用之。 

七、您得以書面主張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工研院本活動聯絡人聯繫（電話：03-5912883），工研院將依法進行回覆。 

八、若未提供正確個資，經濟部工業局或工研院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九、對經濟部工業局及工研院所持有您的個資，經濟部工業局及工研院會按照政府相關法規保密並

予以妥善保管。 

 

經濟部工業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代理人： 

姓名：陳范倫 

職稱：經理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7 日 

 

 

□ 本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工業局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

用本人的個資。本項同意得以電子文件方式表達。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